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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职院教〔2019〕22 号

海南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印发《教学质量奖励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充分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,鼓励全校师生积极参加各级各

类职业技能竞赛，推动学校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教学建设和教

学改革，提升学校办学水平，特设立教学质量奖项。

现将学校《教学质量奖励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奖励办法

海南职业技术学院

2019 年 10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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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奖励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充分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,鼓励全校师生积极参

加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，创新创业竞赛，推动学校专业建设、

课程建设、教学建设和教学改革，提升学校办学水平，特设立教

学质量奖项。

第二章 组织管理

第二条 教务处是实施学校教学质量奖励的统筹管理机构，

代表学校统一组织师生参加各级各类教学竞赛活动，审核参赛方

案，协调、沟通参赛事宜，负责全校师生职业技能大赛、创新创

业大赛等获奖项目的汇总统计和奖励兑现审批事宜。

第三章 奖励类别与标准

第三条 教师奖励

（一）教学成果奖

1.国家级:特等奖奖励 50 万元，一等奖奖励 20 万元，二等

奖奖励 10 万元；

2.省级:一等奖奖励 3 万元，二等奖奖励 1 万元。

（二）专业、基地、实验室、教学资源库等团队建设项目

1.国家级（教育部）奖励 3 万元;

2.省级(教育厅)奖励 1 万元。

（三）精品在线开放课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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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国家级（教育部）奖励 3 万元;

2.省级(教育厅)奖励 1 万元。

（四）教学名师、中青年骨干教师、优秀教师项目

1.国家级教学名师、优秀教师奖励 5 万；

2.省级教学名师、优秀教师奖励 1 万；

3.省级中青年骨干教师奖励 5000 元，培养经费按人事相关

规定执行。

（五）教师教学技能竞赛项目

1.国家级：一等奖奖励 1 万元，二等奖奖励 6000 元，三等

奖奖励 4000 元；

2.省级:一等奖奖励 3000 元，二等奖奖励 2000 元，三等奖

奖励 1000 元。

第四条 学生职业技能竞赛奖励

（一）经学校批准，学生参加教育部(厅)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部(厅)等国家政府部门牵头组织的专业技能竞赛或学科竞

赛（含大学生英语竞赛、数学建模竞赛、电子设计大赛等），按

获奖项目对师生进行奖励，标准如下：

奖项等级
学生（团队）

奖励标准

指导教师（团队）

奖励标准

国家级一等奖 20000 元 8000 元

国家级二等奖 10000 元 4000 元

国家级三等奖 5000 元 2000 元

省级一等奖 3000 元 1000 元

省级二等奖 2000 元 /

（二）经学校批准，学生参加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

会、全国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、国家一级学会/协会（不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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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会）组织的专业技能或学科竞赛，按获奖项目对师生进行奖励，

标准如下：

奖项等级
学生（团队）

奖励标准

指导教师（团队）

奖励标准

全国一等奖 10000 元 4000 元

全国二等奖 5000 元 2000 元

全国三等奖 2500 元 1000 元

区域赛一等奖 1500 元 1000 元

区域赛二等奖 1000 元 /

（三）校级竞赛：是指由学校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的全校性职

业技能竞赛。学生获校级竞赛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者，颁发

荣誉证书。

第五条 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奖励

（一）经学校批准，学生参加教育部(厅)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部(厅)等国家政府部门牵头组织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类竞赛，

按获奖项目对师生进行奖励，标准如下：

奖项等级 奖励标准
指导教师（团队）

奖励标准

国家金奖 20000 元 8000 元

国家银奖 10000 元 4000 元

国家铜奖 5000 元 2000 元

省级金奖 3000 元 1000 元

省级银奖 2000 元 /

（二）校级竞赛：是指由学校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的全校性大

学生创新创业类竞赛。学生获校级竞赛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

者，颁发荣誉证书。

第六条 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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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经教务处审核，并报分管教学校领导审定的赛项，视

为学校奖励范围内赛项。其他竞赛项目结果只作为专业办学成

果，不予奖励。

（二）若竞赛项目奖项设立特等奖，则按照相应的级别奖励

前三个奖项，即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将不给予奖金奖励，只

发文全校通报表彰。

（三）在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，被授予“国家级/省级竞赛

优秀组织奖”的，学校对获奖组织单位予以奖励人民币 2000 元、

500 元。

（四）本办法中所列奖励数额不含上级部门下发的奖金。

（五）竞赛获奖者在国家级或省级等同一项竞赛的子项目竞

赛中多次获奖，取在子项目竞赛中获得的最高名次给予奖励，不

重复奖励；同一系列的竞赛，按最高等级奖励，不重复奖励。

（六）同一比赛项目多个参赛队伍获奖等上述条款中未提及

的其他情况，根据实际由教务处提出初步意见后报校领导审批。

第四章 奖励金的申请、评审与发放

第七条 各教学单位要在每年 11 月底前组织申报，并由各

单位统一填写《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获奖情况统计表》。

第八条 各单位将个人或集体的获奖证书或上级的有关文

件连同部门的统计报表报教务处审核，汇总报校长办公会议审

定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九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或难以确定的奖励项目或成果，由

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确定，报校长办公会议审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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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由教务处（教学质量评

价中心）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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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获奖情况统计表

二级学院（盖章）：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奖项类别 奖项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人/单位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填写说明：奖项类别填写：技能竞赛类、创新创业类、学科竞赛类、其他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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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校务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19 日印发


